
 南京中医药大学 2017 年全日制普通本科招生章程 

（适用于江苏省外） 

为保证南京中医药大学（以下简称学校）2017年全日制普通本科招生工作

顺利进行，维护学校和考生的合法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等相关法律和教育部有关规定，结合学校实际情况，

特制定本章程。 

一、学校性质、办学地址、学制和证书  

1.学校全称：南京中医药大学 

院校代码：10315（国标） 

学校性质：江苏省属重点建设高校、江苏省人民政府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共

建高校 

办学性质：公办 

2.办学地址：江苏省南京市仙林大道 138 号 

3.学制：四年、五年和八年（本硕连读） 

4.证书：按照国家教育部规定颁发南京中医药大学学历证书。符合学位授予

条件者，颁发南京中医药大学学位证书。 

二、招生计划 

由各省（市、自治区）招生主管部门分别向考生公布。 

三、报考条件 

凡取得报名资格的考生均可报考。对考生的身体健康状况要求执行教育部、

卫生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印发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卫生部《关于进一步规范入学和就业体检项目维护

乙肝表面抗原携带者入学和就业权利的通知》以及有关补充规定，务必请考生关

注并合理填报专业志愿。除执行上述规定外，作如下补充：护理学专业原则上要

求报考考生五官端正，男生身高不低于 1.68 米，女生身高不低于 1.58 米；针灸

推拿学专业、康复治疗学专业原则上要求男生身高不低于 1.65米、体重不低于

50公斤，女生身高不低于 1.60米、体重不低于 45公斤。学生入校后需进行体

格检查，体检异常者按学校有关规定处理。凡在体检中弄虚作假或有重大疾病隐

情不报者，一经查实，立即取消入学资格。 



四、录取原则 

1.根据各省（市、自治区）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办法，坚持公平、公正的原则

择优录取。 

2. 调阅考生档案的比例不超过招生计划数的 110％，实行远程网上录取。 

3.进档考生专业安排实行志愿清录取原则，即优先录取第一志愿考生，如第

一志愿未录满，则录取第二志愿考生，以此类推。同志愿情况下若考生的投档分

相同，则比较语文、数学、外语三门总分；如果语文、数学、外语三门总分相同，

则比较语文、数学两门总分之和。最后处理各专业志愿不能满足且服从专业调剂

的考生。 

4.学校部分本科专业按大类招生，具体有中药学类（含中药学专业、中药制

药专业、中药资源与开发专业）；药学类（含药学专业、药物制剂专业）。按专

业大类招收的新生，入学时在专业大类内不分专业，在完成大类基础课程学习两

年后，根据自身的专业发展目标、兴趣特长，辅以学生成绩，参加本专业大类的

分流，进入本专业大类中的具体专业学习。 

5.少数民族预科班、内地新疆高中班、中西部协作计划、对口援疆扶贫定向

培养招生计划的录取，按教育部、各省（市、自治区）的规定和学校的招生办法

执行。 

6.对有关省（市、自治区）在招生文件中明确规定的优秀生、特长生及其它

照顾政策给予加分的考生，学校予以认可。 

7.英语专业只招语种为英语的考生，其他专业语种不限。考生进校后均以英

语为第一外语安排教学。 

8.在录取过程中，对有关问题的解释及遗留问题的处理均由学校负责。 

五、收费标准及奖助学措施 

学校严格按照江苏省物价部门核准的收费标准，收取学费、住宿费及其他有

关费用。 

针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学校建立了以助学贷款为基本帮困渠道，以设立多

种奖、助学金为有效帮困激励方式，以勤工助学、学费减免和临时困难补助为辅

助措施的扶困助学体系，确保每一位学生不因家庭经济困难而辍学。学校设立新

生奖学金，对优秀本科新生予以奖励。 



六、监督和保障 

1.学校严格执行教育部和各省（市、自治区）关于高校招生工作的各项政策

和规定，自觉接受社会监督。 

2.学校成立由校领导和有关部门、学院负责人组成的本科招生工作领导小

组，全面负责招生工作；学校本科招生办公室负责本科招生的组织实施。 

3.学校成立由监察处和有关部门负责人组成的本科招生工作监察小组，负责

监督招生各项政策和规定的落实，确保学校招生工作的公平、公正。联系电话：

025-85811025。 

七、咨询联系方式 

电话：025-85811852 

传真：025-85811161 

邮箱：zsb@njucm.edu.cn 

网址：http://zs.njucm.edu.cn 

地址：南京市仙林大道 138号南京中医药大学本科招生办公室 

邮编：210023 

  

  

 


